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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26年01月20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25年10月3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天弘国证港股通科技ETF 

场内简称 港股科技ETF天弘 

基金主代码 159128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10月31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790,760,841.00份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

差的最小化，本基金力争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

制在0.35%以内，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4%以内。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完全复制策略，即按照标的指数的

成份股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

应调整。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

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或因基金的申购

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

来影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如流动性不足、

成份股长期停牌、法律法规限制等）导致流动

性不足时，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

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投资组合管

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从而使得投资组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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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地跟踪标的指数。 

本基金的投资策略还包括：股票投资策略、港

股投资策略、存托凭证投资策略、债券投资策

略、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股指期货投资策

略、国债期货投资策略、股票期权投资策略、

参与融资及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国证港股通科技指数收益率（经估值汇率调整）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

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

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

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主要投资香

港证券市场，需承担汇率风险以及境外市场的

风险。 

基金管理人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5年10月31日 - 2025年12月31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6,347,041.59 

2.本期利润 -88,381,682.07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813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634,079,273.26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9125 

注：1、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开放

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和信用减值损失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本基金合同于2025年10月31日生效，合同生效当期的相关数据和指标按实际存

续期计算。 

 

3.2 基金净值表现 



天弘国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第4季度报告 

第4页 

3.2.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

生效日起至

今 

-8.75% 1.22% -11.03% 1.42% 2.28% -0.20%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

动的比较 

 

注：1、本基金合同于2025年10月31日生效，本基金合同生效起至披露时点不满1年。 

2、按照本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使基金

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本基金的建仓期为2025年10月31日至2026年

04月29日，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仍处于建仓期。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

金经理期限 
证券

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

日期 

离任

日期 

洪明华 本基金基金经理 2025 - 9年 男，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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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

月21

日 

历任朗讯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软件工程师、路孚特

（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原

路通世纪（中国）科技有限

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嘉

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

软件工程师，2016年10月加

盟本公司。 

沙川 本基金基金经理 

2025

年10

月31

日 

- 14年 

男，数学硕士。历任中国中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融

工程助理分析师。2013年9

月加盟本公司，历任研究

员。 

注：1、上述任职日期/离任日期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外披露的任免日期填写。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

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进行操作，不存在违法违规及未履

行基金合同承诺的情况。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公平交易的执行情况包括：建立统一的研究平台和公共信息平台，保证各组合得到

公平的投资资讯；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禁止各投资组合之间进行以利益输送为目的

的投资交易活动；在保证各投资组合投资决策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严格执行授权审批程

序；实行集中交易制度和公平交易分配制度；建立不同投资组合投资信息的管理及保密

制度，保证不同投资组合经理之间的重大非公开投资信息的相互隔离；加强对投资交易

行为的监察稽核力度，建立有效的异常交易行为日常监控和分析评估体系等。 

报告期内，公司公平交易程序运作良好，未出现异常情况；场外、网下业务公平交

易制度执行情况良好，未出现异常情况。 

公司对旗下各投资组合的交易行为进行监控和分析，对各投资组合不同时间窗口（1

日、3日、5日）内的同向交易的溢价金额与溢价率进行了T检验，未发现违反公平交易

原则的异常交易。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违反公平交易制度的情况，公司旗下各基金不存在因非公平交

易等导致的利益输送行为，公平交易制度的整体执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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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中，同日反向交易成

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的交易次数为0次，未发生不公平交易

和利益输送。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本基金作为一只被动指数型基金，以最小化跟踪误差为投资目标，紧密跟踪标的指

数。报告期内本基金秉承合规与风控第一的原则，在运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基金合同，对

指数基金采取被动复制的方式跟踪指数，完全复制标的指数，追求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基

准指数间的高度正相关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报告期内，本基金跟踪误差和超额收益的来源主要是申购赎回导致的仓位和结构偏

离、标的指数样本股调整导致的结构偏离、新股打新收益三方面因素。申赎方面，当有

较大申赎造成仓位和结构偏离时，本基金及时进行再平衡，以降低跟踪误差。指数样本

股调整方面，本基金以降低跟踪误差为主要目标，当跟踪误差无法避免时，再争取正向

超额收益。新股打新方面，由于其低风险属性(2025年沪深87只新股上市首日收盘最小

涨幅约6.8%，涨幅中位数约198.7%；北交所25只新股上市首日收盘最小涨幅约133.0%，

涨幅中位数约271.6%)，在充分研究的的前提下，本基金积极参与。 

报告期内，本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基金份额净值为0.9125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

-8.75%，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11.03%。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无应说明预警信息。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627,619,295.91 95.79 

 
其中：股票 1,627,619,295.91 95.79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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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71,548,624.66 4.21 

8 其他资产 - - 

9 合计 1,699,167,920.57 100.00 

注：本报告期末，本基金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公允价值为

1,627,619,295.91元，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99.60%。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境内指数投资股票。 

 

5.2.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境内积极投资股票。 

 

5.2.3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基础材料 - -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598,400,118.55 36.62 

日常消费品 20,883,620.59 1.28 

能源 - - 

金融 - - 

医疗保健 183,741,078.16 11.24 

工业 11,510,337.62 0.70 

信息技术 443,978,938.99 27.17 

电信服务 336,831,796.57 20.61 

公用事业 - - 

地产业 32,273,405.43 1.98 

合计 1,627,619,295.91 99.60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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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5.3.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

细 

序

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00700 腾讯控股 465,000 251,578,382.70 15.40 

2 09988 阿里巴巴－Ｗ 1,834,000 236,548,982.54 14.48 

3 01810 小米集团－Ｗ 6,190,400 219,737,818.36 13.45 

4 03690 美团－Ｗ 1,806,800 168,579,184.66 10.32 

5 00981 中芯国际 1,662,000 107,257,284.68 6.56 

6 01211 比亚迪股份 1,201,700 103,492,839.85 6.33 

7 01024 快手－Ｗ 1,115,500 64,432,305.14 3.94 

8 06160 百济神州 362,400 58,689,718.19 3.59 

9 01801 信达生物 635,500 43,767,218.64 2.68 

10 02269 药明生物 1,416,500 40,224,685.93 2.46 

 

5.3.2 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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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未发

现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5.11.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其他资产。 

 

5.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5.11.5.1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11.5.2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5.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5年10月31日)基金份额

总额 
644,760,841.00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申购

份额 
1,182,000,000.00 

减：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

赎回份额 
36,000,000.00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拆分变

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790,760,841.00 

注：本基金合同于2025年10月3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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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 

投

资

者

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

况 

序

号 

持有基金

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

超过20%

的时间区

间 

期初份额 申购份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联

接

基

金 

1 
20251124-

20251231 
- 

1,149,276,28

3.00 
- 

1,149,276,

283.00 
64.18% 

产品特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秉承谨慎勤勉、独立决策、规范运作、充分披露原则，公平对待投资

者，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当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时，由此

可能导致的特有风险主要包括： 

（1）超出基金管理人允许的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的申购申请不被确认

的风险； 

（2）极端市场环境下投资者集中赎回，基金管理人可能无法及时变现基金资产

以应对赎回申请的风险； 

（3）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投资者大额赎回可能引发基金净值大幅波动的风

险； 

（4）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投资者在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对重大事项

进行投票表决时，可能拥有较大话语权； 

（5）极端情况下，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投资者大量赎回后，可能导致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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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后本基金资产规模持续低于正常运作水平，面临转换基金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

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风险。 

注：1、申购份额包括申购或者买入基金份额，赎回份额包括赎回或者卖出基金份

额。 

2、份额占比精度处理方式为四舍五入。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5年12月1日起启用新客户服务电话号码

400-986-8888。原客户服务电话号码95046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停用。具体信息请参见

基金管理人在规定媒介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客户服务电话号码的公

告》。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准予基金注册的文件 

2、基金合同 

3、托管协议 

4、招募说明书 

5、报告期内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6、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文件 

 

9.2 存放地点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A座16层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到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及网站或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备查

文件，在支付工本费后，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公司网站：www.thfund.com.cn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